
 

 

内工大 校发〔2018〕21号               签发人：邢永明 

 

关于下发《内蒙古工业大学修缮工程验收管理 

办法（试行）》等 2个文件的通知 

 

各单位、各部门： 

经学校 2018 年第 6 次校长办公会研究通过，现将《内蒙古

工业大学修缮工程验收管理办法（试行）》《内蒙古工业大学人员、

机构变动资产交接管理办法（试行）》等 2 个文件下发给你们，

请认真遵照执行。 

特此通知 

 

                                   内蒙古工业大学 

                                   2018年 5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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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工业大学修缮工程验收管理办法（试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规范学校修缮工程的竣工验收，保证工程质量，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和《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

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各类修缮工程项目均应组织竣工验收。  

第三条 后勤管理处或基建处负责学校各类修缮工程项目，

造价 10 万元以下的按照本办法的验收程序和内容自行组织竣工

验收；造价 10万元（含 10万元）以上的，由国有资产管理处牵

头负责组织竣工验收。 

第四条 修缮工程符合下列要求方可进行竣工验收。 

（一）完成工程设计和合同约定的各项内容； 

（二）施工单位在工程完工后对工程质量进行自查，确认工

程质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符合设计文

件及合同要求，邀请使用单位、后勤管理处或基建处进行初步验

收后，提出工程竣工验收申请报告； 

（三）对于委托监理的工程项目，监理单位对工程进行质量

评估，具有完整的监理资料，并提出工程监理工作报告； 

（四）勘察、设计单位对勘察、设计文件及施工过程中由设

计单位签署的设计变更通知书进行检查，并提出质量检查报告； 

（五）完整的技术档案和施工管理资料； 

（六）工程使用的主要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和设备的进场

试验报告，以及工程质量检测和功能性试验资料； 

http://baike.baidu.com/view/447984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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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建设主管部门及工程质量监督机构责令整改的问题整

改完毕； 

（八）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五条 修缮工程竣工验收分为档案验收和工程实体验收，

工程档案验收合格后进行工程实体验收。 

第二章  档案管理 

第六条 档案是指工程在设计、实施、竣工验收等各建设阶

段过程中形成的，具有保存价值的文字、图表、声像等不同形式

的历史记录。 

第七条 修缮工程档案管理工作是修缮工程建设与管理工作

的重要组成部分，后勤管理处或基建处应加强领导，将档案管理

工作纳入维修工程建设与管理工作中，明确岗位职责，健全制度，

不断完善绩效管理体系。 

第八条 修缮工程档案管理工作应贯穿于修缮工程建设程序

的各个阶段。后勤管理处或基建处在签订施工合同时，应根据本

办法对修缮工程档案的收集、整理、移交等提出明确要求。 

第九条 使用单位应积极配合后勤管理处或基建处，认真履

行监督、检查和指导职责，共同抓好修缮工程档案工作。 

第十条 勘测设计、监理、施工等参建单位，应切实做好职

责范围内修缮工程档案的收集、整理、归档和保管工作。 

第十一条 修缮工程档案的质量作为衡量修缮工程质量的重

要依据，后勤管理处或基建处和使用单位应认真把好质量监督检

查关，凡参建单位未按规定要求提交工程档案的，不予进行工程

实体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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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归档与移交要求 

第十二条 修缮工程档案的保管期限分为长期、短期两种。

长期档案的实际保存期限，不得短于工程的实际寿命。 

第十三条 修缮工程文件材料的收集、整理应符合《科学技

术档案案卷构成的一般要求》。 

第十四条 根据实际需要，施工单位向后勤管理处或基建处

提交两套完整的工程档案资料，必要时提交电子档案，电子档案

的整理、归档参照《电子文件归档与管理规范》。 

第十五条 工程档案的归档时间，可由后勤管理处或基建处

根据实际情况确定。可分阶段在单项合同工程完工后归档，也可

在部分或全部合同完工后归档。单个项目的归档工作和档案移交

工作，应在工程实体验收后一个月内完成。对于年度内未按合同

要求完工的项目，由施工单位提出延迟完工申请，由相关部门分

管领导签字同意后，可延期到下一年度进行。  

第四章  档案验收 

第十六条 修缮工程档案验收是修缮工程竣工验收的重要内

容，应提前或与工程竣工验收同步进行。凡档案内容与质量达不

到要求的修缮工程项目，不得通过档案验收。 

第十七条 对具备验收条件的修缮项目,后勤管理处或基建

处将有关资料转国有资产管理处，国有资产管理处在收到相关资

料申请后，对具备验收条件的项目，进行档案验收。 

第五章  工程实体验收 

第十八条 在档案验收通过后，由国有资产管理处牵头组织

相关单位和人员进行实体验收。验收组一般由使用单位、后勤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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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处或基建处、设计单位、监理和施工单位等组成，组长由使用

单位或后勤管理处或基建处负责人担任；对于重大工程和技术复

杂工程的验收，根据需要可从财政厅专家库邀请有关专家参加验

收，组长由聘请的专家担任。 

第十九条 工程实体验收依据合同文件、竣工图纸等档案资

料，有设计图纸的严格按照设计图纸及设计变更执行。对于未按

合同或设计要求执行的修缮工程责令其限期整改，整改后仍达不

到验收要求的，按照合同相关违约条款执行。 

第二十条 组织实施工程竣工验收。  

（一）建设主管部门、勘察、设计、施工、监理单位分别汇

报工程履约情况和在工程建设各环节执行法律法规和工程建设

强制性标准的情况； 

（二）实地查验工程质量及使用、运行情况； 

（三）对工程勘察、设计、施工、设备安装质量和各管理环

节等方面做出全面评价，形成经验收组人员签署的工程竣工验收

意见； 

（四）参与工程竣工验收的各方不能形成一致意见时，应当

协商提出解决的方法，待意见一致后，重新组织工程竣工验收。  

第二十一条 工程实体验收通过后，施工单位、后勤管理处

或基建处应与使用单位做好工程移交手续。国资处负责做好原固

定资产账面价值的信息记载。 

第六章  附  则 

第二十二条 本规定由国有资产管理处负责解释。 

第二十三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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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验收前档案资料准备及归档清单 

      2.内蒙古工业大学修缮工程竣工验收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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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项目档案清单 

序号 档案资料名称 备注 

1 招标文件 验收时必须提供 

2 合同文件 验收时必须提供 

3 设计图纸 根据需要 

4 测量资料 根据需要 

5 

建筑原材料出厂证明、质量鉴定、复验

单及试验报告 

根据需要 

6 

重要协调会议与有关专业会议的文件及

相关材料 

根据需要 

7 合同变更文件 根据需要 

8 

学校会议纪要、审批文件及有关领导的

重要批示 

根据需要 

9 各阶段的评估报告 根据需要 

10 各阶段的鉴定、实验等专题报告 根据需要 

11 隐蔽工程验收记录 根据需要 

12 工程验收申请报告 

验收时必须提供，由施工方根据项目的属性对

项目进行技术总结，提出后续质保承诺，经后

勤管理处或基建处分管领导签字同意后报国

资处。 



8 

 

13 工程监理工作报告 

有工程监理单位的必须由监理单位根据项目

属性进行监理工作总结。监理工作报告需经后

勤管理处或基建处领导签字确认。 

14 

监理日志、监理周（月、季、年）报、

备忘录 

根据需要 

15 质量检测、抽查记录 根据需要 

16 

施工质量检查分析评估、工程质量事故、

施工安全事故等报告 

根据需要 

17 工程进度计划实施的分析、统计文件 根据需要 

18 工程审计文件、材料、决算报告 根据需要 

19 重大设计变更及审批文件 根据需要 

20 有关质量及安全生产事故处理文件材料 根据需要 

21 各种专业会议记录 根据需要 

22 材料、设备明细表及检验、交接记录 根据需要 

23 其他相关的资料 根据需要 

注：项目相关档案资料应在项目验收前由后勤管理处会同设计、施工和监理等单

位进行整理，列出清单提交国资处，并将对应的文件资料在验收时现场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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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内蒙古工业大学修缮工程竣工验收表 

工程名称：                                   批准书文号：          

使用单位  工程地点  

施工单位  开/竣工时间  

验收内容 

1. 

2. 

3. 

…… 

档案管 

理情况 

1. 

2. 

…… 

监理意见 

 

 

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使用单位 

意见 

 

 

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后勤管理处 

意见 

是否已具备竣工验收条件：                                    

 

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学校 

验收组 

意见（签字） 

专家  

使用单位  

后勤管理处或基

建处 
 

国有资产管理处  

注：1.此表一式四份（国有资产管理处、后勤管理处或基建处、使用单位、财务处各持一份） 

2.如有外请专家，专家为验收组组长，如没有外请专家，使用单位或后勤管理处负责人

为验收组组长。 

 

 

验收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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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工业大学党政办公室                   2018年 5月 29日制发 

上传办公自动化系统 


